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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署涉縱容攬炒區員反政府
居民投訴屋邨海報反國安立法 職員竟指有編號獲批准張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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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貞欺凌案新片 揭輪摑28巴迫道歉

「跳閘男」摑港鐵職員8巴囚14天

「人力」錢寶芬涉藐視法庭明年審 廚師堵路判社服令
官：等同監禁勿低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炒派和黑暴於去
年修例風波初期，發動示威者到機場「和你塞」，
企圖擾亂及癱瘓機場運作，法庭遂在去年8月批出
臨時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非法及有意圖地阻礙或干
擾香港國際機場的正常使用。惟「人民力量」成員
錢寶芬不理禁令，翌月初到機場示威及拒絕法院執
達主任的警告離開現場，遂被控一項藐視法庭罪，
案件昨在高等法院進行聆訊，排期明年3月1日開
審。

去年9月涉違機場禁制令被捕
根據記錄，機場管理局是在去年8月13日取得法

庭頒下的臨時禁制令。被告錢寶芬（60歲）則被指
去年9月7日，在香港國際機場客運大樓通道和巴士
站舉起標語牌示威時，被數名警員包圍要求離開，
她則坐在長椅上拒絕合作，執達主任隨後向她當面
讀出機場管理局取得的禁制令，但她仍然拒絕離
開，結果被警員以涉嫌違反禁制令、干犯藐視法庭
罪將她拘捕。

被告昨透過律師表
示，由於上周五（19
日）才獲法律援助署
通知她的法援申請被
拒絕，因打算就法援
署的決定申請上訴，
請求法官將案件押後
審訊。
法官李運騰指本

案已發生將近一年，不應無了期押後下去，遂將案
件定於明年（2021年）3月1日正式開審，並在今
年12月28日先進行預審。法官又指示被告不論最
終是否獲批法援，都要在今年10月20日或之前向
法庭呈交誓章證供，而原告方就須在之後的28天
內呈交回應誓章。
原告一方的律政司表示，審訊時將傳召18名證

人，當中包括11名警員、三名機管局職員、一名
機管局代表律師、一名機場保安，以及兩名法院執
達主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一名樂器
維修員去年10月14日乘搭港鐵到中環擬
參與示威活動，他「跳閘」出站時被港鐵
職員截停，竟連環8巴掌掌摑職員及出言
侮辱「你係咪欠打」。被告經審訊後早前
被裁定一項普通襲擊罪成，昨日在東區裁
判法院量刑。裁判官香淑嫻指本案非同類
案件中「最差嘅一種」，惟須保障正在執
行職務的公職人員，判以具阻嚇性的刑

罰，遂判被告監禁14天。由於被告已被
還柙14天，變相刑滿，即毋須再服刑。
男被告譚煒林（39歲），被控去年10
月14日在港鐵中環站A出口大堂襲擊站務
主任莫志富。被告於本月9日在東區裁判
法院被裁定一項普通襲擊罪成後，一直被
還柙至昨日量刑。

官斥被告態度輕狂

當日香官裁決時，直指被告的自辯口供
「不合情理、不合邏輯地方比比皆是」，
認為被告稱「跳閘」後看到事主欲揮對講
機襲擊他，但仍回頭走向閘機不合常理；
又形容被告稱當時只是伸手擋事主進逼，
而手掌剛好落在事主臉上說法是「匪夷所
思、難以置信」。又斥責被告「跳閘」犯
規在先，卻對事主出言侮辱「你係咪欠
打」並襲擊他，是對事主的「人格貶低及

嘲弄」，認為被告的態度輕狂，「文明社
會絕不接受」。
辯方昨日求情稱，被告的背景報告正

面，感化官認為他有深刻反省，展露真誠
悔意，希望法庭念在被告已還柙14天，
「明白失去自由有幾咁痛苦」，事主亦沒
受永久性或嚴重傷害，從而輕判。
裁判官香淑嫻指，考慮到事發經過、求
情信、被告沒有案底、事主無受傷，以及本
案非同類案件中「最差嘅一種」，但認為法
庭須保障正在執行職務的公職人員，判以具
阻嚇性的刑罰，終判被告監禁14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日
前有組織發起所謂的「罷工罷課公
投」，公然為求政治目的而損害港
人利益。有市民對此強烈不滿，昨
日先後到政府總部及醫管局請願，
點名批評「新公務員工會」及「醫
管局員工陣線」煽動工友參與罷
工，企圖癱瘓公務員及醫療系統，
冀有關當局正視問題，必須嚴懲違
規煽動者。
十名市民昨天下午先到金鐘政

府總部請願，並將請願信交予公
務員事務局。市民代表指，公務
員團隊理應對香港市民及特區政
府負責，但「新公務員工會」在
沒有法理依據的情況下，發動公
投及煽動政治性罷工，違反《職
工會條例》和《公務員守則》，
當局應正視問題，開除該工會主
席顏武周，以及追究其他工會負
責人的責任，為公務員隊伍清除
瘀血。
該批市民隨後再到九龍醫院管理

局大樓請願，批評「醫管員工陣
線」發動罷工反對國安立法，純粹
是以政治掛帥，漠視病人權益，是
完全的專業失德，呼籲醫管局嚴懲
發起罷工的有關人等，確保公營醫
療系統能正常運作，繼續為市民提
供服務。

根據《區議會條例》第三十四
條，參加區議會選舉的候選人必
須於提名表格中聲明「擁護基本
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
區」；若區議員當選後，作出違
反聲明的行為，涉嫌觸犯《區議
會選舉程序規例》第一百零四

條，任何人如在提名表格內作出
虛假聲明，均屬刑事罪行，一經
定罪，最高可被判監禁6個月。
除了須負上刑事責任外，即使當
選，根據《區議會條例》第二十
四(1)(d)(iv)條 ，亦會因而喪失擔
任議員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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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假聲明可囚半年 或失區員資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再
有涉長沙灣德貞女子中學一名13歲
姓李女生遭欺凌的片段曝光，7條最
新影片顯示事主被摑最少28巴兼要
鞠躬道歉，可能不止一次遭人欺
凌。而早前曝光女童本月16日被帶
到深旺道一商場後樓梯遭鐵蓋打
頭、輪流掌摑及企圖餵沙欺凌的兩
條片段，警方經調查後，前日（21
日）在深水埗以涉嫌襲擊致造成實
際身體傷害罪拘捕兩名12歲女童。
警方不排除稍後會有更多涉案人被
捕。

被捕的兩名12歲女童，據悉同是德
貞女子中學的學生，但校方昨日拒絕
回應。兩名被捕女童經調查後現已獲
准保釋候查，7月中旬再向警方報
到，案件由深水埗警區刑事調查隊繼
續跟進。
而昨日再有7條懷疑是受害女童遭

欺凌的片段曝光，位置是同一商場停
車場的後樓梯，但時間不同。畫面顯
示她在後樓梯遭數名女童輪流掌摑，
當中懷疑包括同校的學姐。
其間事主被掌摑最少28巴，就算

被摑到雙頰紅腫亦不敢反抗，女施

襲者更要求受害女童反過來逐一向
在場人士鞠躬道歉，影片另顯示一
名男子坐在樓梯觀看，沒有施加援
手。警方不排除受害女童可能不止
一次遭人欺凌，刻下再展開進一步
調查。
事件由受害女童父親於上周六（20

日）凌晨報警揭發，相信事主因小事
被其他女學生指「得罪人」，本月16
日被帶到深旺道100號海麗商場的後
樓梯欺凌，過程更被人拍片，而上周
六（20日）則有兩段相關影片在網上
流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
婷）一名年輕廚師今年2月聲
稱不滿政府未因應疫情而全
面封關，遂與其他蒙面黑衣
人在旺角以雜物堵路，最終
被捕。他早前承認一項在公
眾地方造成阻礙罪。主任裁
判官羅德泉昨在西九龍裁判
法院判刑時，接納感化官建
議判處被告160小時社會服務
令，但提醒被告指社會服務
令等同監禁「勿低估嚴重
性」。
男被告李晨光（27歲），被

控今年2月4日在旺角山東街
與彌敦道交界，與其他人陳列

發泡膠和膠欄杆佔據約9平方
米道路，對車輛造成阻礙。
辯方引述感化官報告指，

被告只因一時衝動而犯案，
現已後悔，法律觀亦日漸增
強，不會再犯，望法庭接納
感化官建議，處以中度時數
的社會服務令。
案情指，當晚10時許警方

在案發地點巡邏，發現約有20
名蒙面黑衣人將發泡膠及膠欄
杆等物品拋出行車線，對交通
造成阻塞，警員遂採取驅散行
動，當警員截停一名14歲學生
時，被告嘗試推開警員及拉開
學生，惟最終雙雙被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跟進讀者投訴，昨日下午
來到涉事現場訪察。該處為柴灣興民邨

商場對出的休憩空地，涉事海報張貼於有蓋行
人通道的牆邊，面積約1.5米乘3.5米，以白
底黑字寫上「假推國安削自治，負隅奮起抗不
義」及有英文翻譯，上方註明「東區區議
會……謝妙儀……批核編號：HKE/DC/
C31」。

投訴人質疑有人配合攬炒區員
據投訴讀者徐先生表示，他本身是興民邨
的居民，於近日行經上址時發現有關海報，直
言文宣含意非常清晰，極具反政府意識，因內
容帶有挑釁和煽動性質，覺得不符合在屋邨內
作此負面宣傳，會影響居民情緒，事前亦未有
全面諮詢居民意見，實屬過分。
昨日徐先生就「反國安立法海報」事件，
致電興民邨辦事處職員作出投訴，但獲回覆有
關海報由東區區議員謝妙儀張貼，獲得房屋署
總部批准及有批核編號。徐先生坦言，事件極
其荒謬，東區區議員謝妙儀的反國安立法行
為，是否已經違反區議員工作守則。
另外，房屋署批准張貼反國安立法海報，
是否有人失職或是有人故意配合「反政府的區
議員」向外界投射不良意識；為此，他表示已
去信相關部門作出投訴，要求盡快跟進處理。

街坊：不應貼「政治口味」海報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遇到街坊郭先生及

馮先生，他們均指經常在上址休憩處長椅閒坐
飲酒聊天，張貼「反國安立法海報」的位置，
原先只是張貼區議員謝妙儀的「大頭」宣傳海
報，直至近日才換上反國安立法海報。他們坦
言「看見海報覺得好『大吉利事』，白底黑
字，好似去咗殯儀館見到死人輓聯咁……」
街訪又指，記憶中，過往這條行人通道牆身

主要張貼一些滅蚊、防止罪案或小心門戶的宣
傳海報，直言不應該貼出如此有「政治口味」
的海報，不論黃絲或藍絲也不應該這樣宣傳，
同樣質疑為何房屋署會准許；兩人更戲謔「反
國安立法海報左邊是滅蚊海報、右邊是滅鼠海
報，中間其實便應該是滅曱甴啦……」

房署：宣傳品不可含違法訊息
香港文匯報昨日就批准區議員在公屋範圍

張貼反國安立法海報事宜向房屋署查詢，發言
人回覆指，宣傳品不可含有違法、不雅、誹
謗、影射、批評個別人士或團體的訊息，只要
符合上述守則的情況下，對於內容涉及評論政
府的施政、公營機構運作等的宣傳品，一般可
按既定的準則獲批准張貼。惟有關批准不反映
本署對展示品內容的立場。

《區議會選舉條例》清楚列明，參選人必須示明會擁護基本法

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但有攬炒派區議員公然在屋邨範圍

掛起反國安立法海報，更疑獲房屋署批准縱容。香港文匯報昨日

接獲讀者投訴指，近日發現東區區議員謝妙儀在柴灣興民邨休憩

處貼出反港區國安法的大型海報，內容極具反政府意識；該讀者就事件向屋

邨辦事處投訴，但職員回覆有關海報獲得房屋署批准及有批核編號，令人質

疑房屋署縱容區議員「反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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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成員錢寶芬當日
在機場涉嫌藐視法庭被警方
拘捕。 資料圖片

■公務員事務局代表接收請願信。

■醫院管理局代表接收請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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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攬炒派區議員公然在屋邨範圍掛起反國安立法海報，右上角印有房屋署批核編號（小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